
信息披露27 2026年1月10日 星期六
制作：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88435 证券简称：英方软件 公告编号：2026-006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8,865,57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8,865,574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19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2年11月2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040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2,094.6737万股，并于2023年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发行完
成后总股本为 835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588.2492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61.7508万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之日起36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8,865,574股，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为4名，占公司
股本总数的10.62%，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
露的《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共计8,865,574股，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6年1
月19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关于
其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如下：

1、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海爱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若因公司进
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
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
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如果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将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公司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
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企业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

（4）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在本企
业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
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锁定期满后，
将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方式减持，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性规定。

（5）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有，本
企业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且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届时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处罚。如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企业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
权在分红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2、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周华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
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
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
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将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如果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上述发行价将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发行人的股份；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
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25%。

（4）在不违反前述第三条承诺的前提下，自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本
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发行人上市时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
使用。

（5）公司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
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

（6）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在本人持
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
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锁定期满后，将按照
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方式减持，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性规定。

（7）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有，本人
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且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
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处罚。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时直
接扣除相应款项。

3、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核心技术人员陈勇铨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
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
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
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将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如果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上述发行价将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发行人的股份；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
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4）在不违反前述第三条承诺的前提下，自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本
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发行人上市时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
使用。

（5）公司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
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

（6）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在本人持
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
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锁定期满后，将按照
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方式减持，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性规定。

（7）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有，本人
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且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
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处罚。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时直
接扣除相应款项。

4、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核心技术人员高志会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
上海爱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等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
上述承诺。

（2）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
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
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将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如果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上述发行价将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发行人的股份；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
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4）在不违反前述第三条承诺的前提下，自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本
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发行人上市时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
使用。

（5）公司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
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

（6）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在本人持
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
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锁定期满后，将按照
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方式减持，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性规定。

（7）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有，本人
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且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
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处罚。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时直
接扣除相应款项。

5、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监事、核心技术人员吕爱民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

上海爱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等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
上述承诺。

（2）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
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
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将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如果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上述发行价将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本人担任发行人监事、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发行人的股份；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
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4）在不违反前述第三条承诺的前提下，自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本
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发行人上市时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
使用。

（5）公司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
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

（6）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在本人持
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
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锁定期满后，将按照
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方式减持，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性规定。

（7）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有，本人
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且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
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处罚。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时直
接扣除相应款项。

6、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刘鸿羽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
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
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
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将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如果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上述发行价将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公司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
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

（4）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在本人持
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
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锁定期满后，将按照
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方式减持，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性规定。

（5）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有，本人
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且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
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处罚。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时直
接扣除相应款项。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
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

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
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股东承诺的内容。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
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8,865,57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0.62%，限售期为自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19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合计

股东名称

周华

陈勇铨

刘鸿羽

上海爱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数量(万股)
651.9374
81.3050
3.0000

450.0000
1,186.2424

持股比例(%)
7.81
0.97
0.04
5.39
14.21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万股）

651.9374
81.3050
3.0000

150.3150
886.5574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万股）

0.0000
0.0000
0.0000

299.6850
299.685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8,865,574
8,865,574

限售期（月）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688192 证券简称：迪哲医药 公告编号：2026-001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新吴区新阳路50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7
97

297,210,231
297,210,231
64.4445
64.44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4人，部分董事因时差和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吕洪斌列席了本次会议；
3、因工作安排原因，部分人员通过通讯方式出席此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7,125,201
比例（%）
99.9714

反对
票数
82,830

比例（%）
0.0279

弃权
票数
2,200

比例（%）
0.0007

2、议案名称：《关于改选公司独立董事及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7,089,718
比例（%）
99.9595

反对
票数

118,313
比例（%）
0.0398

弃权
票数
2,200

比例（%）
0.000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91,393
比例（%）
99.4890

反对
票数

1,511,838
比例（%）
0.5087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4

4.0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91,393
比例（%）
99.4890

反对
票数

1,511,838
比例（%）
0.5087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4

4.02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91,393
比例（%）
99.4890

反对
票数

1,511,838
比例（%）
0.5087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4

4.03议案名称：发行及上市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90,193
比例（%）
99.4886

反对
票数

1,511,838
比例（%）
0.5087

弃权
票数
8,200

比例（%）
0.0028

4.0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89,393
比例（%）
99.4883

反对
票数

1,512,638
比例（%）
0.5089

弃权
票数
8,200

比例（%）
0.0028

4.05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86,893
比例（%）
99.4875

反对
票数

1,515,138
比例（%）
0.5098

弃权
票数
8,200

比例（%）
0.0028

4.06议案名称：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86,893
比例（%）
99.4875

反对
票数

1,515,138
比例（%）
0.5098

弃权
票数
8,200

比例（%）
0.0028

4.07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87,693
比例（%）
99.4877

反对
票数

1,514,338
比例（%）
0.5095

弃权
票数
8,200

比例（%）
0.0028

4.08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89,393
比例（%）
99.4883

反对
票数

1,512,638
比例（%）
0.5089

弃权
票数
8,200

比例（%）
0.0028

4.09议案名称：筹资成本分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87,693
比例（%）
99.4877

反对
票数

1,514,338
比例（%）
0.5095

弃权
票数
8,200

比例（%）
0.0028

5、议案名称：《关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90,193
比例（%）
99.4886

反对
票数

1,511,838
比例（%）
0.5087

弃权
票数
8,200

比例（%）
0.0028

6、议案名称：《关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87,693
比例（%）
99.4877

反对
票数

1,514,338
比例（%）
0.5095

弃权
票数
8,200

比例（%）
0.0028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
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85,185
比例（%）
99.4869

反对
票数

1,512,638
比例（%）
0.5089

弃权
票数
12,408

比例（%）
0.0042

8、议案名称：《关于就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修订＜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
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90,193
比例（%）
99.4886

反对
票数

1,516,638
比例（%）
0.5103

弃权
票数
3,400

比例（%）
0.0011

9、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类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2,658,627
比例（%）
98.4686

反对
票数

4,543,404
比例（%）
1.5287

弃权
票数
8,200

比例（%）
0.0028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87,193
比例（%）
99.4876

反对
票数

1,514,838
比例（%）
0.5097

弃权
票数
8,200

比例（%）
0.0028

1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90,193
比例（%）
99.4886

反对
票数

1,511,838
比例（%）
0.5087

弃权
票数
8,200

比例（%）
0.0028

12、议案名称：《关于同意公司在香港进行非香港公司注册、在香港设立主要营业地址及委任在
香港接受文件送达授权人士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5,690,193
比例（%）
99.4886

反对
票数

1,511,838
比例（%）
0.5087

弃权
票数
8,200

比例（%）
0.002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5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改选公司独立董事及
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上市的议案》

上市地点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及上市时间

发行方式

发行规模

定价方式

发行对象

发售原则

筹资成本分析

《关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
上市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

议案》

《关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
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
与本次H 股股票发行并上

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就本次H股股票发行
并上市修订＜公司章程（草
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

案）的议案》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类型的
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之
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关于聘请本次H股股票发
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同意公司在香港进行
非香港公司注册、在香港设
立主要营业地址及委任在
香港接受文件送达授权人

士议案》

同意

票数

16,624,601

15,226,276

15,226,276
15,226,276
15,225,076
15,224,276
15,221,776
15,221,776
15,222,576
15,224,276
15,222,576

15,225,076

15,222,576

15,220,068

15,225,076

12,193,510

15,222,076

15,225,076

15,225,076

比例（%）

99.2803

90.9297

90.9297
90.9297
90.9225
90.9177
90.9028
90.9028
90.9076
90.9177
90.9076

90.9225

90.9076

90.8926

90.9225

72.8183

90.9046

90.9225

90.9225

反对

票数

118,313

1,511,838

1,511,838
1,511,838
1,511,838
1,512,638
1,515,138
1,515,138
1,514,338
1,512,638
1,514,338

1,511,838

1,514,338

1,512,638

1,516,638

4,543,404

1,514,838

1,511,838

1,511,838

比例（%）

0.7066

9.0285

9.0285
9.0285
9.0285
9.0333
9.0482
9.0482
9.0435
9.0333
9.0435

9.0285

9.0435

9.0333

9.0572

27.1327

9.0464

9.0285

9.0285

弃权

票数

2,200

7,000

7,000
7,000
8,200
8,200
8,200
8,200
8,200
8,200
8,200

8,200

8,200

12,408

3,400

8,200

8,200

8,200

8,200

比例（%）

0.0131

0.0418

0.0418
0.0418
0.0490
0.0490
0.0490
0.0490
0.0490
0.0490
0.0490

0.0490

0.0490

0.0741

0.0203

0.0490

0.0490

0.0490

0.04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3、4、5、6、7、8、10，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12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4.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源律师、潘丽英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0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26—1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暨股东权益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并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4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749.40万股。
2、本次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共涉及激励对象241人，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749.40万股,占

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675,807,106股的 1.11%，用于回购的资金为 26,143,038.46元（含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定期存款利息）。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75,807,106股变更为668,313,106股。

3、截至公告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注销手续。

4、因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减少至 668,313,106股，公司控股股东厦门
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控股”）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 39.93%被动增加至
40.38%，触及5%的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
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24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49.40万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及实施情况
1、2022年4月14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二〇二二年度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查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对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就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发表独立意见。

2、2022年 4月 1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并于2022年4月29日公司内部公示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时间为2022年4月29日至2022年5月8
日。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监事会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2日披露的《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37）。

3、2022年4月25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厦门国贸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厦国控〔2022〕73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披露的《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获得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21）。

4、2022年 5月 18日，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2年5月19日披露《厦门信达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

5、2022年7月7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二〇二二年度第十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二〇二二
年度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
量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监事会意见，同意公司董事会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6、2022年9月7日，公司披露了《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确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2022年9月9日，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
为2,598.00万股，实际首次授予的总人数为253人。

7、2023年2月24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二〇二三年度第二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二〇二三
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监事会意见。

8、2023年 2月 2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并于2023年2月27日公司内部公示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时间为2023年2月27日至2023
年3月8日。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监事会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9日披露的《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6）。

9、2023年3月16日，公司披露了《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确定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2023年3月17日，限制性股票登记数
量为43.00万股，预留授予的总人数为3人。

10、2023年7月20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二〇二三年度第二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二〇二
三年度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以及11位原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离职已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同意公司对上述共计25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A股限制性股票共计1,085.4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
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出具核查意见。

11、2023年8月7日，公司二〇二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并于2023年8月8日披露《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
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57）。

12、2023年9月19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二〇二三年度第五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二〇二
三年度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考核指标的议案》，同意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考核指标作出调整，并将相
应修订《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的相关内容，结合修订情况相应制定摘要等文件。公司独立
董事就本次调整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监事会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
20日披露的《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考核指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75）。

13、2023年10月9日，公司二〇二三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考核指标的议案》。

14、2023年10月28日，公司披露了《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91），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3年10月27日完成。

15、2024年4月30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二〇二四年度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以及4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已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同意公司对上述共计24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A股限制
性股票共计793.3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监事会出具核查意见。

16、2024年5月17日，公司二〇二三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并于2024年5月18日披露《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51）。

17、2024年7月13日，公司披露了《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55），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7月11日完成。

18、2025年4月17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二〇二五年度第三次会议及第十二届监事会二〇二
五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未达标，11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组织架构调整、个人过失解除劳动合同等情况而不再
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同意公司对上述共计24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A股限制性股票
共计749.4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监事会出具核查意见。

19、2025年5月22日，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并于2025年5月23日披露《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40）。

二、本次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说明
1、回购注销股票种类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公司根据《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向激励对象授予的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2、回购注销的原因与数量
根据《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等相关规定，鉴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因公
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11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组织架构调整、个人过失解除劳动合
同等情况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同意公司对上述共计24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A股限制性股票共计749.4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占回购前公司股本总额的1.11%。

3、回购定价依据及价格
根据《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第九章中规定：“解除限售

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各解除限售期内，根据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目标的达成情况确认公司绩效系数，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
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因此，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的情况
下，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即3.24元/股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

根据《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第十四章中规定：“1、激励
对象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或主动辞职或被过失性辞退（《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列情形）的，其已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
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2、激励对象若因公司裁员等原因被动离职的且不存在绩效不合格、过失、违
法违纪等行为的，其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
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因此，在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组织架构调
整、个人过失解除劳动合同等情况下，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即3.24元/股。

4、回购资金总额及来源
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情况下的所需回购资金为人民币25,287,678.46元（含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定期存款利息），因激励对象个人原因离职、公司组织架构调整、个人过失解除劳动合同情况下
的所需回购资金为人民币855,360.00元，共计人民币26,143,038.46元，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年 7月 7日对本次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

宜出具了《验资报告》（CAC验字[2025]0050号）。
截至公告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事宜已完成。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8,060,475

667,746,631
675,807,106

比例
1.19%
98.81%
100.00%

本次变动
增减（股）
-7,494,000
-7,494,0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566,475

667,746,631
668,313,106

比例
0.08%
99.92%
100.00%

注：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数据为准。
在公司股份总数不发生其他变动的前提下，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675,807,106

股减少至668,313,106股，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
条件。同时，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继续按照法规要求执行。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综上，本次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共涉及激励对象 241人，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749.40万

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675,807,106股的1.11%，用于回购的资金为26,143,038.46元（含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75,807,106股变更为668,313,106股。

本次公司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
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本次回
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影响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公司将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本次回购注销事宜进行会计处理。

六、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因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减少至 668,313,106股，公司控股股东国贸控

股的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39.93%被动增加至40.38%，触及5%的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

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国贸控股权益变动情况说明如下：

1．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
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 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R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2901单元
2026年1月8日
因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减少至668,313,106股，公司控股股东国贸控
股的持股比例由39.93%被动增加至40.38%。
厦门信达
上升R 下降□

增持股数（万股）
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R （因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
例被动增加）

自有资金□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其他□（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R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69,867,236
269,867,236
0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39.93
39.93
0

不适用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R 否□

银行贷款□
股东投资款□

000701
有□ 无R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69,867,236
269,867,236
0

变动比例（%）
0.45
0.45

占总股本比例(%)
40.38
40.38
0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221 、900945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 、海控B股 公告编号：2026-005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6,950万美元

6,950万美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
本次担保金额）

0万元人民币

13,198.11万元人民币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是

是

本次担保是否
有反担保

是

是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人民币）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万元人民
币）

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306,121.74
134.68%

R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R对外担保余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R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余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公司”）子公司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福州航空”）、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安航空”）近日从AerCap Ireland Limited
（以下简称“AerCap”）下属子公司（作为出租人及债权人）分别续租2架B787-800飞机用于生产经营，
并就每架飞机签署《AIRCRAFT LEASE EXTENSION AND AMENDMENT AGREEMENT》（以下简称

“续租协议”）。海航控股作为各续租协议项下的联合承租人（非飞机实际运营方）为上述子公司履行
续租协议项下的承租人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应付的租金等款项）承担担保责任，各子公司分别向海航
控股提供连带责任的反担保。

本次担保共计涉及4架飞机，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被担保人

福州航空

福州航空

长安航空

长安航空

债权人（出租人）

CELESTIAL AVIATION TRADING 23 LIMITED
CELESTIAL AVIATION TRADING 23 LIMITED
CELESTIAL AVIATION TRADING 44 LIMITED
CELESTIAL AVIATION TRADING 44 LIMITED

飞机MSN

40738
40739
40741
40742

担保金额（万美元）

3,475
3,475
3,475
3,475

担保
方式

作为共同承租人
实际承担担保责

任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为共享金融机构授信资源，满足公司与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的正常需要，公司于2025年12月1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7日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与控股子公司2026年互保额度的议案》，批准公司与控股子公司2026年的新增互保额度
为95.00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为人民币80.00亿元，
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5.00亿元，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经营层在互保额度内办理具体担保手续，公司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5年12月2日披露的《关于与控股子公司2026年互保额度的公告》（编号：临2025-114）。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6年度担保授权额度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福州航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法人

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海航控股持股比例为60%，福州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20%，世纪金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0%，宁波瑞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

吴建勋

91350100399847528B
2014-06-12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文武砂街道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园研发楼三期A地块7号楼

200,000万元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项目：公共航空运输；民用航空器维修；旅游业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食品销售；
出版物互联网销售；保险兼业代理业务；飞行训练。（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航空
商务服务；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务；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技术进出口；电子产品销售；化
妆品零售；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旅客票务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工艺美
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酒店管理；票务代理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玩
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住房租赁；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文具
用品零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箱包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日用家
电零售；珠宝首饰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
销售；美发饰品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17,596.58
380,748.05
-163,151.48
206,395.07
12,272.52

2024年度
（经审计）

209,537.86
384,961.86
-175,424.00
247,466.01
-12,835.86

（二）长安航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海航控股持股比例为 71.3395%，陕西长安航空旅游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5.7129%，陕西省
空港民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2.9476%。

张俊华

91610000719747957T
2000-10-23

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长安航空营运基地

400,360.0544万元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商务服务；航空运营支持服务；
旅客票务代理；运输设备租赁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交通设施维修；货物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零售；机械设备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针纺织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广告发布；会议及展览
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酒店管理；以自
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玩具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电子产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珠宝首饰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钟表销售；票务代理服务；农副产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母婴用品销售；箱
包销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用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个人卫生用品
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公共航空运输；职业中介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854,049.94
508,678.10
345,371.84
219,319.55
5,567.96

2024年度
（经审计）

843,316.73
503,528.45
339,788.28
280,001.88
-1,689.9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福州航空租赁协议
1. 被担保人：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 担保方式：作为共同承租人实际承担担保责任
3. 担保事项：公司和福州航空共同与CELESTIAL AVIATION TRADING 23 LIMITED签署《AIR⁃

CRAFT LEASE EXTENSION AND AMENDMENT AGREEMENT》（简称“续租协议”），联合续租两架
737-800飞机（MSN：40738、MSN：40739）。福州航空为上述飞机实际运营人，公司作为联合承租人，
为福州航空履行续租协议项下的承租人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应付的租金等款项）承担担保责任。

4. 担保金额：6,950万美元。
5. 保证期间：与续租协议有效期一致。
（二）长安航空租赁协议
1. 被担保人：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 担保方式：作为共同承租人实际承担担保责任
3. 担保事项：公司和长安航空共同与CELESTIAL AVIATION TRADING 44 LIMITED签署《AIR⁃

CRAFT LEASE EXTENSION AND AMENDMENT AGREEMENT》（简称“续租协议”），联合续租 2 架
737-800飞机（MSN：40741、MSN：40742）。长安航空为上述飞机实际运营人，公司作为联合承租人，
为长安航空履行续租协议项下的承租人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应付的租金等款项）承担担保责任。

4. 担保金额：6,950万美元。
5. 保证期间：与续租协议有效期一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满足各控股子公司飞机引进的必要担保，被担保的企业具备正常的债务偿还能力。

被担保人的其他少数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但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方面具有绝对控制
权，能够及时掌握其经营情况、资信情况、履约能力，且其已为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的反担
保，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造成不良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已于 2025年 12月 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于 2025年 12月 17日召开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子公司2026年互保额度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营
层在互保额度内办理具体担保手续。本次担保在公司2026年度担保授权额度内，无需另行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306,121.74万元，占上市公司2024

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34.68%；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306,121.74万元，占上市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34.6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的担保，担保余额为0万元。

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日


